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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停車空間登記方式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8.11.1北市地登字第1086027982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8年8月2日台內地字第1080264211號開會通知單及108年8月23日台

內地字第1080264498號函辦理，並檢送上開內政部開會通知單及會議資料（含會

議說明及其附件法務部107年8月30日法律字第10703512720號函）各1份。 

二、按法務部107年8月30日法律字第10703512720號函釋略以，區分所有建物之停車

位，倘係於共有部分約定取得專用權者，由於專用權人並未額外取得區分所有建

物之專有部分，無從主張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分配基地權利範圍。爰貴所受

理本函下達之日起領得建造執照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之建物第一次測量登

記案件，應切實依法務部上開函釋意旨辦理；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第2項規

定辦理登記時，應切實依內政部訂頒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登記作

業手冊規定，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DC(建築基地權利(種類)

範圍：)、登錄內容：「○○段○○小段○○地號(○○權)○○○分之○○○」

辦理。 

附件 

內政部開會通知單 

108.8.2台內地字第1080264211號 

開會事由：研商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認定原則及其停車空間登記方式會議 

開會時間：108年8月8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18樓第20會議室 

研商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認定原則及其停車空間登記方式會議 

壹、會議說明 

    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第12點第1項明定，區

分所有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共用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以共有部分

辦理登記，惟倘發生該圖說與補充規定不符，或補充規定未有規定之情形時，易生登記

機關如何認定之疑慮，故為齊一登記機關辦理區分所有建物登記時之共有部分認定原則

及作法，爰召開會議討論。 

    另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前以106年10月2日北市地登字第10632615900號函，建議本部明

定民法第799條第4項但書規定之合理範圍，並檢討本部85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8580947

號等相關函釋規定。經本部函詢法務部分別以107年8月30日法律字第10703512720號及

108年5月15日法律字第10803504820號函提供意見，惟查部分縣市實務登記作業與上開法

務部意見未合，且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有執行不一致之情形，為求審慎並利執行，

爰併提會討論。 

貳、討論議題 

議題一、檢討共有部分停車空間之登記方式？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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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民法第799條（以下簡稱本條）第4項規定：「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

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是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倘非依

該規定之原則比例分配者，得依但書約定之。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106年10月2日北

市地登字第10632615900號函，建議本部明定本條第4項但書規定之合理範圍，並檢

討85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8580947號等相關函釋規定。 

二、查本部85年9月7日台（85）內地字第8580947號函釋，以共同使用部分登記之停車空

間其產權登記方式，針對基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後依分管契約或規約取得法

定停車位專用使用權者，得將該等權利以車位編號方式登載於登記簿，藉此加強公

示並減少糾紛，俾保障人民財產權。至於因擁有停車位而增加之共有部分之應有部

分，係以加註共有部分之「權利範圍」方式登記，故非指共有部分之停車位得另行

分配基地範圍。 

三、案經彙整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作法，部分縣市政府受理共有部分之停車位登記

時，有另行分配其基地權利範圍之情形；於辦理車位編號登記後，亦有因變更使用

執照致停車位位置變更、區分所有權人決議變更約定專用使用權等，亦造成登記資

料失實之情形。綜上，本部85年9月7日函執行以來，共有部分之停車空間之登記方

式除造成誤解及糾紛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作法不一甚有違反民法第799條規

定之虞，爰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四、按法務部107年8月30日法律字第10703512720號函（如附件1）略以：「區分所有建

築物之停車位，倘係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約定取得專用權者，由於專用權

人並未額外取得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自無從就該約定專用部分，主張依民

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分配基地權利範圍。」是本條第4項但書所稱「約定」，係指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築物各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之應有部分比例所為之約定，倘

就共有部分之停車位再行分配基地權利範圍，已踰越該條項之規定。嗣經彙整部分

縣市政府反映意見，再次函請法務部表示意見，該部以108年5月15日法律字第

10803504820號函維持原見解。 

擬辦： 

一、鑑於該等共有部分停車空間之登記行之有年，驟然廢除，必對於不動產交易產生衝

擊，故本部認為，共有部分停車位維持車位編號之登記。惟該等共有部分已得區分

出一部分共有（如停車空間）之範圍，為利民眾知悉其明確的計算標準及分配比例

（例如：一部共有含50個平面停車位，每個停車位為1/50），登記機關應依本部105

年1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51300822號令釋確實執行。 

二、避免民眾將專用使用權之共有部分停車空間誤解為具有所有權之性質，擬將建物標

示部及建物所有權狀中註記「（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XXXXXX/XXXXXX）」

修正為「（含具有專用使用權之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

XXXXXX/XXXXXX）」，本部將配合檢討前揭85年9月7日函釋，並增修土地登記複丈地

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後發布實施。 

三、共有部分之停車空間於辦理測繪及登記時，依法務部前揭107年8月30日函示，不得

分配基地權利範圍。惟因涉及全國一致之作法並考量實務執行可能產生之衝擊影

響，將採不溯及既往方式處理，故於本部函釋前已申請建造執照或都市更新事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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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已報核之建物，得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現行作業方式辦理。 

議題二：登記機關辦理區分所有建物登記時之共有部分認定原則為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

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二、連

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

巷弄。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四、約定

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五、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

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上開規定雖屬不得約定為專用部分之強制禁止規

定（即法定共用部分），登記機關辦理建物登記本應受該條例規定之拘束。惟該等

特定空間是否屬住戶生活上不可或缺之共有部分，係屬主管建築機關解釋權責；其

他經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約定為共有部分者，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3條規定，亦應經載明於規約始生效力。因此，登記機關尚無法逕依

項目名稱審認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仍需以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為準。 

二、復查補充規定第12點第2項明定共有部分登記之項目，係本部於85年間彙整各縣市政

府及中華民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現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針對上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各款規定所提之建議，尚非含括全部項

目（性質雷同未列入者，如警衛室、收發室、樓電梯間等），且建築型態日趨複雜

多元，亦難全面整合共有部分之項目，登記機關似難僅據該項規定認定共有部分。 

擬辦： 

一、 登記機關於辦理區分所有建物登記時，認定共有部分項目之原則如下： 

(一)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與補充要點第12點第2項規定應測繪登記為共有部分項目

是否與相符。 

(二)承上，倘發現不符時，依本部105年1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51300822號令應通知申請

人釐清，如有變更、更正或備查必要時，應由申請人委由建築師向建管機關申請。 

(三)倘建管單位認定圖說內容無違反上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者，登記機關即應依該

圖說辦理，並於登記完畢後函復主管建築機關。 

二、配合修正補充規定第12點規定（如附件2），並依法制程序辦理修正事宜。 

附件1 

法務部函 內政部 

107.8.30法律字第10703512720號 

主旨：有關民法第799條第4項但書之執行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三，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107年8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0436432號函及106年10月26日台內地字第

1060438466號函。 

二、按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使用權，乃係維持區分建築物存在所必要，

故區分所有人自應有一定合理比例之應有部分。至各區分所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究

為若干，民法第799條第4項本文乃設有原則性規範，以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

分總面積之比例為原則（98年立法理由參照）；另考量建築物型態、構造不一，

隨著建築科技之發展，更日趨多樣，故應有部分之比例難求一致，爰許當事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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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之位置、面積、設置目的、使用性質或

其他情事，為公平合理之約定，並具有客觀明確之計算方式，不得恣意為之（民

法第799條第4項但書規定；本部103年1月22日法律字第10303500270號函附102年

12月25日會議紀錄第4點決議；謝在全著，民法物權編（上），103年9月修訂6版，

第246頁參照）。至當事人之約定是否「公平合理」，及其計算方法是否「客觀明

確」，因涉及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於前揭本部102年12月25日會議中，亦曾建請

貴部於「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中將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比例及

計算方式明列，俾供具體個案審認（本部103年1月22日法律字第10303500270號函

諒達），仍請斟酌。 

三、另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停車位，依其性質尚有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位及獎勵

增設停車位之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至第62條規定參照），其

使用權之取得，亦因之有所差異。有以取得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之應有部分

方式者；亦有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約定取得專用權者（謝在全著，前揭

書，第280頁至第282頁參照）。倘係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約定取得專用

權者，由於專用權人並未額外取得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自無從就該約定

專用部分，主張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分配基地權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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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二、區分所有建物依

主管建築機關備

查之圖說標示為

共用部分及約定

專用部分，應以

共有部分辦理登

記。 

前項應以共有部分辦理

測繪及登記之項目如

下： 

(一)共同出入、休憩交

誼區域，如走廊、

樓梯、門廳、通道、

昇降機間等。 

(二)空調通風設施區

域，如地下室機

房、屋頂機房、冷

氣機房、電梯機房

等。 

(三)法定防空避難室。 

(四)法定停車空間（含

車道及其必要空

間）。 

(五)給水排水區域，如

水箱、蓄水池、水

塔等。 

(六)配電場所，如變電

室、配電室、受電

室等。 

(七)管理委員會使用空

間。 

(八)其他經中央地政主

管機關規定者。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圖說

與前項規定不符時，應

由申請人釐清後向該建

十二、區分所有建物依主

管建築機關備查之

圖說標示為共用部

分及約定專用部

分，應以共有部分辦

理登記。 
前項共有部分登記之項目

如下： 

(一)共同出入、休憩交誼區

域，如走廊、樓梯、門

廳、通道、昇降機間

等。 
(二)空調通風設施區域，如

地下室機房、屋頂機

房、冷氣機房、電梯機

房等。 
(三)法定防空避難室。 

(四)法定停車空間（含車道

及其必要空間）。 
(五)給水排水區域，如水

箱、蓄水池、水塔等。 
(六)配電場所，如變電室、

配電室、受電室等。 
(七)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 

(八)其他經起造人或區分

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

的及使用性質約定為

共有部分者。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住

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

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

常使用方法為之，故

第二項第八款規定共

有部分項目包含「其

他經起造人或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

及使用性質約定為共

有部分者」，惟該等

部分非由地政機關判

斷，而依主管建築機

關備查圖說為準，爰

刪除該款規定。又第

二項各款共有部分項

目尚未含括全部項

目，實務上仍有性質

雷同但名稱不同者，

如警衛室、收發室

等，故為保留條文彈

性，增列第八款得由

中央地政機關洽商有

關機關後予以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地政機關辦理區分所

有建物第一次登記

時，係依申請人檢附

之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之圖說辦理測繪登

記，實務上有發生備

查圖說與本點第二項

規定不符之情形，爰

增訂第三項主管建築

機關備查圖說與第二

項規定項目不符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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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機關申請變更、更正

或備查。 
 

處理方式。 

內政部函釋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得否依其

繼承人協議分割結果辦理受益人變更或塗銷信託登記疑義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8.11.7北市地登字第1086028303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8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8.11.6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 

主旨：有關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得否依其繼承人協議分割結果辦

理受益人變更或塗銷信託登記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法務部108年10月29日法律字第10803515680號函辦理，兼復貴局108年7月29

日北市地登字第1086018460號函。 

二、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倘信託關係依信託目的不因委託人死

亡而消滅，得否依其繼承人協議分割結果辦理受益人變更，與後續信託關係終止

權行使疑義，前經本部以108年8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80264384號函詢法務部，案

經該部上開函復略以「……二、按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

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

限。』、第65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

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

人。』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受益人）死亡時，倘其信託關係依信託目的，不因

委託人死亡而消滅，於其繼承人未終止信託關係前，依上開規定信託利益應由受

益人（即委託人）之繼承人享有（本部103年6月26日法律字第10303507640號函參

照），並由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貴部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10200號函參照）。而受益權由委託人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概括繼

承後，為各繼承人所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參照），得由全體繼承人依法協議

分割該受益權，而由部分繼承人取得該受益權。三、次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

『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利

益如歸委託人單獨享有，應允許委託人得單獨終止信託關係，蓋委託人為創設信

託之人，且此時並無其他受益人因而蒙受不利益；委託人如已死亡，則得由享有

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終止之。有關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

委託人之全體繼承人於辦妥繼承登記後（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及貴部107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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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3617號函參照），協議分割該受益權者，其信託關係之

終止，應僅由依分割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即可。」是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信託利益由其繼承人概括繼承，全體繼承人得協

議分割受益權，所涉信託內容變更登記，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辦理；嗣

後信託關係之終止，即可由依分割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並按同

規則第128條規定辦理。 

三、又前述信託內容變更如與塗銷信託登記併同辦理，為達簡政便民，得依本部104

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40416576號函釋，檢附信託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以1件

塗銷信託登記辦理，併予敘明。 

交通部公路總局函為簡化公文，提高行政效率，授權該局所屬一

級機關代理該局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標示變更登記、測

量案件、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等事宜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8.11.26北市地登字第1080159692號 

說明：依交下交通部公路總局108年11月21日路秘產字第1080142639號函副本辦理，並檢

送該函副本1份供參。 

附件 

交通部公路總局函 局屬一級機關 

108.11.21路秘產字第1080142639號 

主旨：為簡化公文，提高行政效率，授權貴機關代理本局辦理有關登記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有關下列登記事宜，授權貴機關以代理機關名義代理本局申辦，登記申請書由代

理機關用印：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新建、改建、增建後辦理測量登記事宜，含向稅捐

機關申請設立稅籍。 

（二）標示變更登記：本局經管土地或建物因重測、重劃、分割、合併、基地號變更或

門牌整編之標示變更登記。 

（三）測量案件：本局經管土地或建物申請土地複丈、鑑界或建物測量案件。 

（四）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本局奉准撥用、廢止撥用或奉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接管

之案件，其後續登記事宜。 

二、副本抄送各縣市政府，請轉知所屬地政事務所。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

點」第10點規定如附件，並自109年1月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8.11.27北市地登字第10860311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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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局108年11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86029770號令發布，並刊登本府108

年11月25日公報（108年第224期）。 

二、副本抄送本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旨揭要點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

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編號為 1081700J0022，提請貴局刊登）（以上均含附

件）。 

附件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令 

108.11.21北市地登字第1086029770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第十點，並自109

年1月1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第十點。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第10點 

修正規定 

十、 跨所登記案件除下列各款由管轄所辦理外，其餘事項，由受理所辦理： 

(一)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十七條土地，登記完畢後之設置管制清冊及註銷列管事項。 

(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列冊管理之土地，登記完畢後報請停止列冊管理事

項。 

(三)依臺北市政府地籍地價暨稅籍異動作業聯繫要點第二點規定於登記完畢後，產製

異動通知書及異動通報事項；須併同檢送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及契約書(信託

契約書除外)或分配表影本者，由受理所複印相關文件送管轄所辦理異動通報作

業。 

(四)依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二款規定之異動通

報事項。 
  政府機關對於登記相關事項之函知資料，仍由管轄所受理。 

  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依土地登記規則須公告者，應由受理所於該所門首張貼之。 
 



 9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第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跨所登記案件除下列各款由

管轄所辦理外，其餘事項，

由受理所辦理： 
  (一)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十

七條土地，登記完畢後

之設置管制清冊及註銷

列管事項。 
  (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

一規定列冊管理之土

地，登記完畢後報請停

止列冊管理事項。 
  (三)依臺北市政府地籍地價

暨稅籍異動作業聯繫要

點第二點規定於登記完

畢後，產製異動通知書

及異動通報事項；須併

同檢送登記申請書、登

記清冊及契約書(信託

契約書除外)或分配表

影本者，由受理所複印

相關文件送管轄所辦理

異動通報作業。 
  (四)依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

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

要點第六點第二款規定

之異動通報事項。 
       政府機關對於登記相關

事項之函知資料，仍由

管轄所受理。 
       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依

土地登記規則須公告

者，應由受理所於該所

門首張貼之。 

十、跨所登記案件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依各該款規定辦

理，其餘事項，由受理所辦

理： 
  (一)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十

七條土地，受理所於登

記完畢後之管制清冊及

後續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標售事項。 
  (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

一規定之列冊管理土

地，於受理所登記完畢

後之報請停止列冊管理

事項。 
  (三)依臺北市政府地籍地價

暨稅籍異動作業聯繫要

點第二點規定於登記完

畢後，產製異動通知書

及異動通報事項；須併

同檢送登記申請書及登

記清冊或分配表影本

者，由受理所複印相關

文件送管轄所辦理異動

通報作業。 
       政府機關對於登記相關

事項之函知資料，仍由

管轄所受理。 

       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依

土地登記規則須公告

者，應由受理所於該所

門首張貼之。 

一、第一項第一款增列停止管

制事項，以資明確，並酌

作文字修正；另第一款後

段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標售事項，非屬辦

理跨所登記應配合辦理

事項，爰予刪除。 

二、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三七五租約土地之買賣或

贈與等登記案件，受理所

須複印契約書通知管轄

所辦理通報事宜；另現行

信託相關登記案件契約

書，管轄所得利用地政歷

史資料 e 化查詢系統列

印，免由受理所複印送管

轄所辦理異動通報，爰修

正第一項第三款。 

四、因地政整合資訊系統無跨

所產製地籍異動通知書

功能，爰增列第一項第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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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府都市發展局108年11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0832468743號

令訂定「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

建計畫作業程序」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8.11.7北市地登字第1086028180號 

說明： 

一、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08年11月4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468741號函辦理，隨文檢送

該函及其附件各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及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108.11.4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468741號 

主旨：函轉本局108年11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0832468743號令訂定「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

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請查照。 

說明： 

一、本局為便利已申請建築執照案件於申辦期間參與危老重建計畫，特訂定「臺北市

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 

二、本案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為

1081302J0023，提請法務局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附件2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令 

108.11.4北市都建字第10832468743號 

訂定「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自108

年11月11日生效。 

附「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 

臺北市建築執照申辦期間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程序 

一、建築執照申請行政程序中案件，於辦理期間申請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以下簡稱危老條例）辦理重建計畫，為簡政便民免予撤案重新申請建築執照，

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申請建造執照後並於申請復審前，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法建築物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重建計畫提出申請後以公文向本局申請免依危老條例第五條規定撤回建造執照申請

案，且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復審。  

(二)重建計畫提出申請後以公文向本局申請免依危老條例第五條規定撤回建造執照申請



 11

案，且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復審。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申請復審

日。  

(三)建造執照復審期限，延至重建計畫核准日起二個月內申請復審，惟逾前開期限、復

審仍不符規定或重建計畫經駁回者，本局仍得駁回其建造執照申請案。  

三、已申請建造執照復審後並於核准前，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法建築物者，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重建計畫提出申請後以公文向本局申請免依危老條例第五條規定撤回建造執照申請

案，且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准其建造執照。  

(二)重建計畫提出申請後以公文向本局申請免依危老條例第五條規定撤回建造執照申請

案，且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准其建造執照。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重建計畫核准

日。  

(三)應於重建計畫首次申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重建計畫核定，逾前開期限者本局仍得予

以駁回其建造執照申請案。  

四、本作業程序發布實施前，已領得建造執照者，後續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法建築

物，應於重建計畫核准後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期限內申請變更設計，未依

期限內申請則其重建計畫失效，其法令適用依內政部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台內營

字第八四○二八六七號函及八十七年七月二日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二一八六號函辦

理。  
五、本作業程序發布實施後，申請拆除執照者，應於重建計畫核准後，始得核准拆除執

照。但申請本程序發布實施前，已領得拆除執照或所領建造執照併案拆除者，後續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合法建築物，除屬危老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同條第三

項因屬立即危險建築物者外，於重建計畫核准前不得開工或拆除，並由申請人會同

開業建築師於重建計畫內出具領得建築執照後之現況照片及不予開工拆除切結書。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所隊簡易基線場設置管理維護及

電子測距經緯儀簡易測距校正作業原則」第五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8.11.21北市地測字第1086024601號 

說明： 

一、檢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所隊簡易基線場設置管理維護及電子測距經緯儀

簡易測距校正作業原則」第五點修正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

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為1081700J0021，請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所隊簡易基線場設置管理維護及電子測距經緯儀

簡易測距校正作業原則第五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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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隊應指派專人管理維護基線場，辦理事項如下： 

（一）每年5月應重新辦理基線場標準距離測定。 

（二）每月至少1次巡視基線場，並查填巡查紀錄表如附件3，倘有妨礙基線場運作之

障礙物應立即排除。 
（三）基線場樁標如因工程施工或其他因素致部分樁標有破損、移動等情形，應辦理

補建及重新辦理基線場標準距離測定，並將相關成果報本局備查；倘基線場樁

標係全部毀損、滅失或其他因素致無法使用者，應依第二點重新選擇適當地

點，並報本局同意後再行設置基線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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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所隊簡易基線場設置管理維護及電子測距經緯儀

簡易測距校正作業原則第五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所隊應指派專人管理維護基

線場，辦理事項如下： 

（一）每年5月應重新辦理基線

場標準距離測定。 

（二）每月至少1次巡視基線

場，並查填巡查紀錄表如

附件3，倘有妨礙基線場

運作之障礙物應立即排

除。 

（三）基線場樁標如因工程施工

或其他因素致部分樁標有

破損、移動等情形，應辦

理補建及重新辦理基線場

標準距離測定，並將相關

成果報本局備查；倘基線

場樁標係全部毀損、滅失

或其他因素致無法使用

者，應依第二點重新選擇

適當地點，並報本局同意

後再行設置基線場。 

五、所隊應指派專人管理維護基

線場，辦理事項如下： 

（一）每年5月應重新辦理基線

場標準距離測定。 

（二）每月至少1次巡視基線

場，倘有妨礙基線場運

作之障礙物應立即排

除；基線場樁標如因工

程施工或其他因素致有

破損、移動等不能使用

之情形，應立即重新選

擇適當地點設置基線

場。 

一、為齊一所隊每月巡查基

線場相關紀錄，於第

(二)項新增巡查表格

式，供所隊查填。 

二、原第(二)項後段因涉及

基線場樁標補建或重新

設置之辦理方式，爰修

正並移列至第(三)項。 

三、第(三)項增列基線場補

建或重新設置時，應報

本局備查或同意，以符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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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簡易基線場巡查紀錄表 

設置機關：             

基線場長度：○○公尺 

填表人：○○○ 

巡查日期：○年○月○日 

0 公尺樁標 5 公尺樁標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照片 樁位照片 

23 公尺樁標 31 公尺樁標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照片 樁位照片 

 

附件 3：簡易基線場巡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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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公尺樁標 77 公尺樁標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照片 樁位照片 

95 公尺樁標  
樁位情形：□正常  
          □異常(毀損 滅失 移動) 

 

樁位照片  

其他：(補充說明) 
 

承  辦 技  正 課  長 
   

註：請於每月 5 日前將本紀錄表放至本局KM 平臺/L0_報表報送區/測繪

科/基線場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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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修正該部103年10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1441 號

令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8.11.27北市地登字第1080159986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8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5293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及

附件各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 

108.11.25台內地字第10801445293號 

主旨：檢送修正本部103年10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1441號令1份如附件，請查照

並轉知所屬登記機關。 

說明：依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08年10月30日住都字第1080002675號函辦理。 

附件2 

內政部令 

108.11.25台內地字第1080144529號 

修正本部一零三年十月十五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一○三一三○一四四一號令第二點為「政

府機關任用之公務人員因執行公務，有足資證明文件且未收取報酬，得免簽註切結。行

政法人進用之人員因執行其組織法律所定業務範圍內之特定公共任務，有足資證明文件

且未收取報酬，亦同。」，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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